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智愛家長會 

2013 年 5 月 27 日 

立法會教育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會議 

「就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推行融合教育的困難的相關事宜」意見書 

智愛家長會是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轄下的家長自助組織，由一群接受「家長及嬰兒訓練計劃」服務的家

長在 1983 年創立。家長會致力為有發展障礙的兒童及家長提供支援服務。本會基本會員皆有潛在發

展危機、發展遲緩、弱能或弱智的子女。本會旨在為會員提供互勉的機會，共同學習如何教育及引導

子女，並盡力為他們謀取應有的權利和教育機會。 

本會在 2012 年 8 月至 10 月期間進行了「主流學校對特殊學習需要學童的支援」調查，以問卷訪問了

148 位有特殊學習需要而就讀主流小學兒童的家長。主要研究結果包括： 

1. 有 91.3%的自閉症兒童有在校外接受服務，遠較非自閉兒童的 62.7%高，顯示自閉症家庭明顯有更

大的支援需要。家長表示，自閉症兒童在升讀小學後，在語言表達、溝通、社交及情緒上，要面

對困難的比例顯著高於非自閉症兒童。 

2. 在升讀小學後，91.3%的自閉症兒童有在校內接受特殊學習需要的支援，顯著高於非自閉兒童。可

是，自閉症兒童家長明顯地更覺得在校支援的範疇、次數和形式都不足夠；亦明顯地不滿意現有

的支援次數。 

3. 不少家長對學校所提供的支援服務沒有清晰資訊，當中超過九成沒有接受學校支援的家長表示，

不知道學校有否提供支援服務。 

4. 不少家長對子女的將來感到擔憂，擔心支援不足會影響子女永久的發展。 

 

就以上調查結果和家長的意見，本會對香港融合教育的政策推行有以下意見: 

 

1. 須提供及早評估 

「及早識別」在融合教育中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可是，對於一些未能負擔昂貴私人評估服務的家

長，孩子往往要等待半年時間才能接受衛生署兒童體能及智力測驗中心或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的

相關評估服務。在沒有任何斷症下，孩子在這等候期間難以獲得適切的支援。孩子、家長和老師

只可以繼續苦等這漫長而痛苦的時間。我們建議政府盡快檢討現時的評估安排，確保孩子能在兩

個月內完成評估，讓他們能盡快得到適切的治療或支援服務。 

 

2. 應加強學校支援 

現時就推行融合教育支援服務的資源相當不足。大多學校只能運用相關的津貼外購一些短期的小

組訓練，如：情緒小組和社交小組。可是，自閉症和情緒行為問題怎能只單靠 6-10 節的小組便見

成效？此外，學校每年都重新外購不同機構的服務，結果學校難以在融合教育上進行長遠的計劃。

這些蜻蜓點水式的支援並不能持續和有系統地跟進孩子的情況。我們有以下建議： 

 

i. 加強一般老師及駐校社工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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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非全部教師都能掌握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知識和技巧，這大大影響了推行融合

教育的成效。若老師對自閉症、情緒行為問題和溝通困難不認識，他們便很容易歸究學生懶

惰、頑皮或愚蠢，未能提供適切的支援。我們建議政府要求所有教師必須修讀特殊教育課程，

讓老師有效教育問題非常個別化的自閉症或有情緒行為問題的孩子。此外，駐校社工雖然有

專業的輔導訓練，但也不是訓練自閉症或有情緒行為問題的孩子的專家。故此政府必須加強

一般老師及駐校社工的培訓，並提供持續的專業督導。 

 

ii. 加強校本的專業人員支援 

部分自閉症或情緒行為問題的孩子同時患上感覺統合失調的問題，感覺統合的訓練對他們尤

為重要，故我們建議增設職業治療師在學校為孩子提供直接訓練服務。治療師亦可為教師提

供專業意見，改善孩子課堂上的適應困難。除此之外，現時學校的輔導人員或社工人手根本

不足以應付自閉症和情緒行為問題學生的需要。他們難以為他們進行個別輔導服務及支援老

師在課堂上面對孩子的挑戰性行為的困難。同時，學校的校本言語治療和教育心理學家的服

務，仍然不足以滿足現時融合教育的需要。政府應檢討人手資源，並按需要在大學培訓更多

相關專業人員。 

 

iii. 設立專責統籌融合教育主任，並強化學生支援小組的功能和角色 

現時學校負責統籌融合教育的老師，同時須兼顧其他教學工作。老師難以應付大量行政和聯

絡工作。我們建議每間學校設立有相關及較高學歷的專責統籌融合教育主任。另外，學生支

援小組原意是負責策劃、統籌和推動學生支援工作，並檢視成效。可是現時每間學校的學生

支援小組的運作情況不一，成效參差。我們建議規定學生支援小組成員的身份和角色，並清

楚列明相關人士的責任，讓小組能真正發揮其作用。 

 

iv. 為每個特殊學習需要學生訂立個別學習計劃 

2012-2013 學年，香港的公營學校內共有 31 390 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但當中只有約 1600

名學生獲得提供第三層支援，並訂立個別學習計劃，而學校只為其他二萬九千多名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作簡單的紀錄。自閉症和情緒行為問題學生在校園上遇到不少困難。他們需要

有不同的相關人士和環境的配合，和具體的跟進和支援服務，才可以有效融入校園，故我們

建議每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特別是自閉症和情緒行為問題學生都應安排個別學習計

劃，作有系統的支援。 

 

v. 強化教育局的監管角色 

雖然教育局的指引清楚列明學校應如何推行融合教育，但若學校未有跟從指引推行融合教

育，卻不用承擔任何後果，令指引形同虛設。在融合教育未有法例監管下，為了讓每所學校

嚴格執行相關指引，故此我們建議教育局應強化其監管的角色，監察學校的措施與運作，按

需要設立違反指引的罰則。 

 

3. 加強服務機構間的協作 

除教育局外，大多自閉症和有情緒行為問題的學生亦由不同機構作介入，例如: 醫管局和社會福

利署等。現時各服務機構間未能有效溝通和協調。當遇上困難時，家長都未能得知如何向適切的

服務機構尋求協助。服務空隙或重疊時常發生。為了減少資源錯配，我們建議政府於每個地區設

立社區資源中心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提供訓練和培育。同時，中心亦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及家庭

作定期跟進及輔導服務，以支援學生和其家庭的需要。另外，此中心亦可擔任協調各個介入機構



的服務的安排，並就學生個別情況和服務提供者的評估和意見為學校提供具體的支援建議，以助

學生融入校園。 

 

4. 家長需在融合教育政策中有更積極的角色 

在問卷調查中，我們發現有 93.5%家長表示孩子沒有接受學校支援服務的原因是他們不知道學校

有否提供，並有 41.9%家長表示學校沒有提供支援服務。這反映家長對學校支援情況認識不足，

學校和家長間的溝通嚴重不足。在欠缺理解的情況下，家長對學校推行融合教育情況亦沒有信心，

甚至引起誤解。我們建議政府應規定家長能定期參與學生支援小組的會議，與老師和專業人士共

同討論支援學生的方案，並檢討相關的成效。另外，學校亦應以書面向家長交待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子女的支援計劃和其進度成效報告。若學校能設立有系統的恆常溝通機制，並主動邀請家長參

與，可加強家校合作的關係，這對學校推行融合教育有事半工倍的效果。 

 

5. 加強公眾教育 

除了教師外，社會各界認同融合教育的意義亦非常重要。不少人認為自閉症、情緒行為問題和過

度活躍症的兒童在主流學校中是騷擾課堂的滋事分子，是不適合接受融合教育。他們不明白這些

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能與其他一般學生共同學習的重要性。學校是社會的縮影，若學校都不能容納

個別差異，孩子將來又怎能被社會接納呢? 我們建議政府應積極讓公眾人士認識融合教育的意義

和其重要性，讓社會各界都會能在融合教育上有共同目標，並積極作出配合。 

 

6. 加強校內關愛的氣氛 

學校必須營造一個關愛的氣氛，讓學生懂得與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好好相處。 

 

融合教育政策並非為節省教育經費。若沒有足夠的支援，融合教育只會淪為強迫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

生和一般學生共同困在課室內的政策，讓學生、老師和家長們感到痛苦。本會懇請政府能積極考慮上

述建議，盡快改善融合教育的質素，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能在主流學校中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 

 

 

  




